
                   关于增加交通银行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及同时参加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交通

银行"）签署的《长盛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交通银行已代销本公司

旗下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代码：510080，后端收费代码：511080）、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80003）。自 2008年 11月 3日起，本公司新

增交通银行为旗下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代码：510081，后端收费代码：

511081）、长盛中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100）、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0805）、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039）、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080011）、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80001）、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80002）的代销机构，并

开通网上银行基金业务，但暂不享受网上银行申购的优惠费率，网上银行申购的优惠费率情

况将另行公告。 

    二、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从 2008年 11月 3日起，本公司通过交通银行开办

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业务，并参与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定期定

额投资下限均为 500元。 

    从 2008 年 11 月 3 日起，投资者可在交通银行以下 127 个城市的 2600 多个网点办理上

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鹿泉、唐山、秦皇岛、太原、晋城、沈阳、鞍

山、抚顺、丹东、锦州、营口、辽阳、长春、吉林、延吉、哈尔滨、阿城、黑河、齐齐哈尔、

大庆、上海、南京、徐州、扬州、仪征、泰州、靖江、南通、镇江、丹阳、常州、杭州、富

阳、建德、桐庐、萧山、余杭、临安、温州、嘉兴、海宁、湖州、绍兴、上虞、台州、嵊州、

诸暨、新昌、轻纺城、合肥、芜湖、蚌埠、淮南、安庆、福州、福清、南昌、景德镇、新余、

九江、济南、淄博、潍坊、烟台、威海、济宁、泰安、郑州、洛阳、武汉、武昌、宜昌、黄

石、长沙、岳阳、广州、顺德、南海、珠海、汕头、东莞、中山、佛山、揭阳、南宁、柳州、

桂林、海口、琼山、三亚、重庆、江津、成都、都江堰、自贡、攀枝花、贵阳、遵义、昆明、

玉溪、楚雄、曲靖、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大连、宁波、慈溪、奉化、余姚、厦门、青岛、

深圳、无锡、江阴、宜兴、苏州、昆山、常熟、张家港、吴江、太仓。 

    投资者也可登录交通银行网上银行进行基金交易。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交通银行的相关

规定。 

    现将有关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二）办理时间 

    自 2008年 11月 3 日起正式开通，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

相同。 

    （三）适用基金 

    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代码：510081）、长盛中证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519100）、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0805）、长盛

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9039）、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80001）、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80002）。 

    （四）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交通银行就申请定投业务的每只基金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每期金额不



得低于人民币 500元（含 500 元），并不设金额级差。 

    （五）相关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措施： 

    2008 年 11 月 3 日起，上述基金的定投申购费率最低 8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

低于 0.6%。原申购费率低于 0.6%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六）其他事项： 

    （1）基金定投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投资人遵循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更新招募说明

书》的规定以及交通银行基金业务相关规定。 

    （3）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各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更新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

基金管理人的风险提示。 

    （4）投资人可同时申请基金定投及进行日常基金申购。 

    （5）投资人可以同时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的基金超市提出基金定投的申请。 

    （6）此次基金定投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

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

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021-58781234 

    传真：021-58408842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号城建大厦 A座 21层 

    法定代表人：陈平 

    电话：（010）82255818－263、288 

    传真：（010）82255981、82255982、82255983 

    联系人：银晓莉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8-2666（免长途通话费用）010-62350088（北京） 

    网站：www.csfunds.com.cn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号城建大厦 A座 9层邮编：100088 

    电话：010-82255818传真：010-82255983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1601室 

    邮编：200120电话：021-68889056/68889206传真：021-68889156 

    华南营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1006号诺德中心 8层 GH单元 

    邮编：518026电话：0755-88267980传真：0755-8202211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



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十月二十九日 

  


